设立验船机构审批（许可）

实施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受理部门：浙江海事局船检管理处

受理岗位：受理员

具备条件：1.具有与拟从事的船舶检验业务相适应的检验场所、设备、仪器、资料；
2.具备相应的验船能力和相应的责任能力；
3.有与拟从事的船舶检验业务相适应的执业验船人员；
4.具有相应的检验章程、检验工作制度和保证船舶检验质量的管理体系；
5.拟从事的船舶检验业务范围符合交通运输部的规定；
6.需要设立分支机构的，设置方案和管理制度符合船舶检验管理的要求。

（一）中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成立验船机构

申 请 人：拟成立验船机构的中国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其代理人

提交材料：1.申请书；

2.机构注册资金证明；

3.机构拟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4.机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5.组织章程；
6.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7.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一套）；
8.法律、法规及技术文件配备情况登记表（包括国家有关船舶检验的法律、法规和有关的国际公约，有关船舶检验技术规范登记表，主管机关颁布或认可的检验规范、规则、规程、规定及其他技术标准）；

9.设施、设备配置清单；

10.拟开展的船舶检验业务清单；

11.验船人员配备清单及其身份证明、注册资格证书和复印件；

12.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二）境外验船机构申请在华设立验船机构

申 请 人：境外验船机构或其代理人

提交材料：1.申请书；

2.机构注册资金证明；

3.机构拟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4.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5.组织章程；
6.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7.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一套）；
8.法律、法规及技术文件配备情况登记表（包括国家有关船舶检验的法律、法规和有关的国际公约，有关船舶检验技术规范登记表，主管机关颁布或认可的检验规范、规则、规程、规定及其他技术标准）；

9.设施、设备配置清单；

10.拟开展的船舶检验业务清单；

11.验船人员配备清单（包括雇佣中国籍验船人员的比例）及其身份证明、注册资格证书和复印件；

12.境外验船机构所在国海事主管当局关于船舶检验机构的资信证明文件；

13.出资比例说明；

14.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办理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

办结期限：20个工作日

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签发批准文件；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收费标准：不收费

